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王阿姨带着孙子在某

儿童游乐场玩耍时摔倒受伤。当王阿

姨向游乐场索赔时，游乐场表示乐园

设施是禁止成人玩耍的，所以王阿姨

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日前，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王阿姨诉称， 2019 年 1 月 5

日， 她在游乐场内带 3岁孙子游玩，

在步行至海洋球池里的一处斜坡上

时摔倒受伤。 当日她到医院住院治

疗， 最终因腰椎骨折被鉴定机构确

认为伤残。 王阿姨认为， 游乐场的

运营方对王阿姨的人身安全负有保

障义务， 游乐场内的设施存在滑倒

的安全隐患，且游乐场工作人员亦未

向她提供防滑袜。 因此，游乐场对王

阿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王阿姨因此提起诉

讼，索赔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近 20万元。

游乐场的经营者对王阿姨受伤

的事实无异议， 但认为王阿姨摔倒

是其自身存在过错导致，游乐场不应

承担相关安全保障义务。王阿姨违反

了大人不能玩游乐设施的规定，且没

有更换游乐场提供的防滑袜。园内的

滑坡应该从上往下滑，而王阿姨是站

着从下往上走。王阿姨全程是一个人

往上走，不是陪着小孩在玩。

根据游乐场提供的事发时儿童

乐园海洋球池内的录像显示， 王阿

姨在从斜坡下走到斜坡上时， 不慎

脚下滑脱坐着从斜坡上滑下。 该处

斜坡上未有明显标识。 其时王阿姨

未穿着防滑袜。

法院审理后认为， 虽然游乐场

在儿童乐园内张贴入场须知对消费

者进行提醒， 但是其并未对消费者

进入海洋球池的风险和防范方法等

作出明确警示或者禁止的提示和标

识， 对王阿姨进入海洋球池走上斜

坡的行为也未加阻止； 同时结合王

阿姨受伤的地点及原因等因素可知，

事发地的斜坡防滑性较差， 且游乐

场并未提供防滑袜等相应措施应对

该处的安全隐患， 因此法院认为游

乐场尚未充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对王阿姨摔倒受伤及由此造成的

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王阿姨作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应对进入海

洋球池内及斜坡上可能发生的风险

具有认知能力，对自身安全的保护亦

负有谨慎注意义务。 况且，王阿姨多

次带孙子至儿童乐园游玩，理应对相

关游乐设施的设置及使用较为清楚，

并对入场须知中的相关提示内容较

为熟悉， 应避免使用或接触游乐设

施，王阿姨疏于注意自身安全导致了

本起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依法可

减轻游乐场的民事责任。 据此，法院

酌情确定游乐场对王阿姨合理损失

承担 15%的赔偿责任，王阿姨自行承

担 85%的责任。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姜叶萌

本报讯 明明消费者支付的

钱款已到账， 核账时却发现 3 万

元酒店营业款不翼而飞， 而原本

绑定的酒店支付宝收款账号竟被

人篡改。 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了一起偷换收款账号盗取财物

的案件， 并判决被告人王某犯盗

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王某原是一家酒店的店长，

2019 年 7 月， 因旷工五天被酒店

发现并辞退。 此后， 因就劳动报

酬等无法协商一致， 王某与老东

家打起了劳动纠纷的官司。 王某

始终觉得老东家没有给予自己公

正的对待， 一直心怀不满。 于是，

王某先后于同年 11月 1日、 4日，

登录酒店预订网站后台， 私自将

老东家的支付宝收款账号篡改为

本人的支付宝账号， 并改变提现

方式， 窃取了原本应由酒店收取

的营业款共计 3 万元， 用于个人

消费和还账。

2019 年 12 月 11 日， 酒店在

进行财务核查时发现营业款被盗

一事， 于是报警。 当月 17 日， 王

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案发后， 王

某在家属的帮助下向酒店退赔了

3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盗窃公

司钱财，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

成盗窃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王某犯盗窃罪罪名成立。 被告人

王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且认罪认罚； 在家属的帮助

下退缴全部赃款， 确有悔罪表现，

可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院作

出如上判决。

【法官说法】

主审法官表示， 本案的争议

焦点在于偷换收款账号的行为 ，

属于盗窃还是诈骗？ 诈骗罪的关

键在于， 受害人因受骗而自愿将

财物交付给对方。 显然， 在偷换

商家收款账户获取财物的案件中，

无论是顾客还是商家， 都没有自

愿行为， 对于钱款进入行为人账

户也完全不知情， 因而缺乏成立

诈骗罪的关键要素， 即受骗人自

愿处分的意识和行为， 故不构成

诈骗罪。 行为人获取商家财物的

手段， 本质上属于秘密窃取， 并

且无论是在社会观念上还是在所

有权意识上， 至少在顾客点击支

付的那一瞬间， 钱款属于商家所

有和占有， 行为人通过秘密手段

将商家的财务转移为自己非法占

有， 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

应当成立盗窃罪。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陶韬

本报讯 夏天来临， “减肥”

又成了部分市民口中的热词。 有些

不良商家为了迎合市民想要快速减

肥的心愿， 使减肥效果显著， 竟在

减肥药中添加违禁药品， 使其成为

披着减肥外衣的“毒药”。 近日， 上

海铁路运输法院 （以下简称上铁法

院） 开庭审理了一起销售有毒、 有

害食品案件。 因涉案减肥药中含有

违禁药品西布曲明成分， 易对人体

产生极大伤害， 依法判处被告人保

女士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

扣押的犯罪工具及缴获的有毒、 有

害食品予以没收。

2019 年 6 月底， 保女士从非正

规渠道购进含有西布曲明成分的粉

红色减肥胶囊 2 万粒， 后通过淘宝

店、 微信对外销售。

同年 12 月， 保女士被民警抓

获， 并在其承租的房子内查获散装

的粉红色减肥胶囊 5000 余粒、 包装

成的半成品 28 瓶 （每瓶 30 粒） 以

及包装用的内胆、 瓶子、 盖子、 标

签等。 经相关机构检验， 上述被查

获的粉红色减肥胶囊， 均检出西布

曲明成分。

上铁法院认为， 被告人保女士

销售明知掺有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

原料的食品， 其行为已构成销售有

毒、 有害食品罪。 根据该案的犯罪

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

害程度， 结合被告人归案后的认罪

悔罪表现， 作出上述判决。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艳萍

男子牵着自家的狗在小区里

散步， 没想到被一只金毛犬咬伤

小腿， 经医院诊断伤势属于最严

重的“三级暴露”， 要求对方赔偿

3 万余元未果， 于是将对方告上

法庭。 近日， 松江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起案件， 判决金毛犬主人

陶先生赔偿 12000元。

一朝被狗咬 身心俱受创

2019 年 9 月一天傍晚， 陈先

生牵着自家小狗在小区内散步，

突然从旁蹿出一条成年金毛犬扑

向陈先生的小狗， 好在被陈先生

和金毛犬主人陶先生及时拉开。

陈先生以为危机化解， 不料， 金

毛犬再次发狂， 直扑陈先生， 咬

伤了陈先生的右小腿， 致使陈先

生顿时鲜血直流、 疼痛难忍。

陶先生见状自知事态严重，

等陈先生妻子顾女士赶来后， 为

二人打车赶往医院。 医院诊断陈

先生伤情为被狗咬伤， 且属于最

严重的“三级暴露”， 随即给予陈

先生对症治疗。 陶先生亦赶赴医

院， 主动提出赔偿陈先生 1000 元

了结此事， 陈先生夫妇认为该金

额不足以弥补损失， 双方不欢而

散。 后顾女士报警求助， 警察到

场后因缺乏监控视频等证据材料

而未成功调解。

次日晚， 陶先生又联系顾女

士， 愿以 2000 元了结此事， 顾女

士同意陶先生先垫付 2000 元， 陶

先生向顾女士微信转账。 未曾想，

后续几日陈先生腿部肿胀得愈发

厉害， 又不得不前往医院治疗。

这一次， 医院陆续给陈先生

开具了 42 天的病情证明单， 这期

间陈先生因无法出工开“滴滴”，

遭受不少误工损失。 等到陈先生

基本治疗结束， 联系陶先生继续

协商赔偿事宜时， 陶先生认为陈

先生索赔额过高而一口回绝， 陈

先生无奈提起诉讼， 要求陶先生

赔偿医疗费、 营养费、 护理费、

误工费、 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

3万余元。

赔偿未到位 还需继续赔

庭审中， 陶先生辩称， 当初

双方通话中可以反映， 此事其已

赔付陈先生 2000 元解决完毕， 并

提供了当时的录音； 且事发次日

警方调出现场监控， 认为看不清

到底是谁家的狗咬伤陈先生， 自

家金毛犬也拥有正规养犬登记证

和免疫证明， 因此不同意陈先生

的诉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 事

发是陶先生的金毛犬主动攻击在

先， 现没有证据证明陈先生或其

饲养的狗有故意挑逗、 挑衅行为。

其次， 虽然陶先生遛狗时牵了狗

绳， 采取了一定防护措施， 但并

未为金毛佩戴嘴套， 此项疏漏正

是金毛犬咬伤陈先生的直接原因。

再者， 陈先生当初并未对伤情引

发的人身损害有充分认识， 其后

续治疗亦属合理， 且陶先生提供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此前已了

结此事。 综上， 陶先生理应对陈

先生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经法院释明， 陶先生认识到

了自身的错误， 并希望在法庭主

持下调解， 同时提出愿意在已付

的 2000 元赔偿金之外再额外赔偿

陈先生各项损失 12000 元， 陈先

生予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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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宜家试坐楼梯凳 女子摔倒受伤
法院：判宜家担责七成赔偿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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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沈女士为装修新房去宜家选购

家具， 没成想她试坐楼梯凳时， 凳

子突然倒地， 她也摔倒， 宜家将其

送去医院检查后表示， 后续治疗不

再负责， 沈女士无奈之下将宜家告

上法院。 在试用过程中发生消费者

人身、 财产损害， 商家到底该不该

担责？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案件。

消费者试坐楼梯凳摔

伤，向宜家索赔

“用人仰马翻形容一点都不为

过， 当时我是血流上冲， 两眼发

黑， 都讲不出话了。”

两年前， 沈女士为装修新房，

来宜家选购家具。 据沈女士陈述，

当天中午， 她在试坐比较中意的楼

梯凳时， 凳子突然倒地压扁， 她一

下子摔倒在变形的凳子上， 摔了个

四脚朝天。 沈女士称， 经过检查，

宜家工作人员表示是铰链没搭好，

并当天将其送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预约了核磁共振检查， 可到了周

一的时候， 宜家突然变卦， 要沈女

士自费看病。

对此， 宜家家居方面称现场没

有监控设备， 无法确认沈女士是否

在宜家摔跤， 仅仅是沈女士找到宜

家工作人员口头陈述其在商场内摔

了一跤。 即使沈女士真的在宜家摔

跤， 她作为成年人应当有注意义

务， 她的伤情与宜家无因果关系。

因此， 宜家拒绝为沈女士的后续治

疗“买单”。

几番理论， 双方未就赔偿事宜

达成一致。 沈女士只得诉诸法律，

一纸诉状将宜家家居告上法院， 要

求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精神损失

费等共计 2万余元。

宜家是否担责、 责任

比例如何划分？

诉前调解阶段， 宜家表示最多

承担一半责任。 审理阶段， 综合双

方对事发经过的陈述及现场照片，

徐汇法院认定沈女士在宜家购物

时， 在试坐楼梯凳时摔倒受伤。 根

据现场照片， 楼梯凳的折叠铰链没

有损坏， 沈女士摔倒不排除系因折

叠凳铰链未完全展开， 导致凳脚未

完全撑开从而与地面之间未形成稳

固的接触面， 在施加外力的情况下

导致重心不稳而倒塌的可能性。

经过审理， 徐汇法院认为， 宜

家提供的是大众化的家庭家具产

品， 就一般消费者而言， 均具备正

确合理使用这些家具的能力。 但有

些家具以设计巧妙、 合理利用空间

而著称， 本案中的商品就融合了凳

子、 梯子、 可收纳等多种功能。 普

通消费者在体验时并不一定能够完

全正确地使用。 宜家应当对此类商

品的使用提供说明、 指导服务。 同

时， 宜家还提供家具体验， 消费者试

用后存在铰链未安装到位的可能性，

宜家应及时调试， 消除安全隐患。 本

案中， 宜家未派员在现场对沈女士使

用涉诉家具进行说明、 指导， 导致涉

案商品因未安装到位而倒塌， 与沈女

士受伤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宜家应当

对沈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沈女士作为成年人， 自身也

应当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 试坐前应

当检查可活动部位是否安装固定到

位， 其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

定过错， 可以适当减轻宜家的责任。

最终， 徐汇法院酌情认定宜家对

沈女士损失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共

计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等 1万元。

小区遛狗被金毛犬咬伤致“三级暴露”

法院判金毛犬主人赔偿 12000元

酒店收款账户遭“偷梁换柱”

竟是前员工心怀不满作的祟

儿童乐园里 奶奶摔倒骨折了

乐园被判担责15%

减肥药变成了“毒药”

女子销售有“毒”减肥胶囊获刑 10个月


